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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银亿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以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招商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

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年 3 月 12日领取了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

新《营业执照》，由“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名称变更后，公司法律主体未发生变化，公司名称变更前以“银亿房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名义开展的合作继续有效，债权债务关系、签署的合同不受名称变更

的影响，仍将按约定的内容履行。 

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资金占用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1），公司自查发现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停牌 1 天，并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复牌恢复交易。实施风险警示的起

始日为 2019 年 5 月 6 日，同日起公司股票简称由“银亿股份”变更为“ST 银亿”，

股票代码仍为“000981”。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存续期内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598 号”文核准，银亿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5

银亿 01”、债券代码：112308）的发行，发行金额 3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公司未

能按时足额兑付“15 银亿 01”2018 年回售本金，未回售部分已通过持有人会议

加速到期表决。 

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银

亿 04”、债券代码：112404）的发行，发行金额 7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附

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该期债券

已通过持有人会议加速到期表决。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016 年 7 月 1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6银

亿 05”、债券代码：112412）的发行，发行金额 4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附

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该期债券

已通过持有人会议豁免加速到期。 

2016 年 8 月 19 日-2016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16银亿

07”、债券代码：112433）的发行，发行金额 4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该期债券已

通过持有人会议豁免加速到期。 

  



二、重大事项 

（一）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甘肃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9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披露《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

甘肃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6），显示公司及相

关人员于 2019 年 6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下发的《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9]4 号、[2019]5 号），因“公司 2018 年度共发生 7 笔

大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资金占用发生额为 34.51 亿元，截止 2019 年 4 月 30

日尚有 22.48 亿元未归还，占最近一年公司净资产的 15.38%。上述行为未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

对发行人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对银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续强，副

董事长方宇、张明海，董事王德银，财务总监李春儿，时任董事会秘书陆学佳采

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中亦要求发行人“应当立即采取积极措施，收

回被大股东占用的资金，并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0 日内提交书面整改情况报

告”；要求相关人员“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忠实、勤勉履行职责，

杜绝类似行为再次发生，确保银亿股份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19-106）。 

（二）关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

案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披露《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

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3），

发行人于 2019年 6月 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独

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批准，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具体而言，业绩补偿承诺方应承担的股份补偿数量为：应补偿股份数＝（标

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标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实

现数）÷盈利补偿期内标的资产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认购股份总数－西藏银亿



已补偿股份数量＝[（16,768.30 万元＋26,170.33 万元）—（27,189.23 万元+9,092.98

万元）]÷（16,768.30 万元＋26,170.33 万元＋32,579.70 万元）×481,414,795 股—0

股＝42,433,379 股。股份补偿对应的现金分红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

补偿股份数量=7.00 元÷10 股×42,433,379 股=29,703,365.30 元。 

业绩补偿的具体实施方案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补偿股份合

计 42,433,379 股将由发行人以 1 元总价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回购注销后，发行

人注册资本将减少，总股本将由 4,027,989,882 股减少至 3,985,556,503 股。同时，

西藏银亿应向银亿股份返还现金分红 29,703,365.30 元。为了保证补偿股份顺利

实施，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上述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支付回购对价、办理注销手续以及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有关的其他事宜。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银亿股份股

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银亿股份将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进

一步要求西藏银亿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 

由于本次业绩补偿方案涉及金额较大，业绩补偿承诺方西藏银亿持有发行人

股份存在股份质押情形，业绩补偿承诺方是否具备足够履约能力以及是否愿意配

合执行业绩补偿方案，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发行人提请投资者关注业绩承诺方

无法及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风险。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19-103）。 

（三）关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 未实现之业绩

补偿方案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披露《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

限公司2018年度业绩承诺 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2），

发行人于 2019年 6月 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案的议

案》，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

方式审议批准，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具体而言，业绩补偿承诺方应承担的股份补偿数量为：应补偿股份数＝（标

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标的资产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实

现数）÷盈利补偿期内标的资产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认购股份总数－宁波圣洲



已补偿股份数量＝[（75,161.07 万元＋91,747.08 万元）—（80,282.26 万元

+14,568.23 万元） ]÷（75,161.07 万元＋91,747.08 万元＋111,781.49 万元）

×922,611,132 股—0 股＝238,549,237 股。股份补偿对应的现金分红返还金额=每

股 已 分 配 现 金 股 利 × 补 偿 股 份 数 量 =7.00 元 ÷10 股 ×238,549,237 股

=166,984,465.90 元。 

业绩补偿的具体实施方案为：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补偿股份合

计 238,549,237 股将由发行人以 1 元总价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回购注销后，公

司注册资本将减少，总股本将由 4,027,989,882 股减少至 3,789,440,645 股。同时，

宁波圣洲应向银亿股份返还现金分红 166,984,465.90 元。为了保证补偿股份顺利

实施，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上述股份回购及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

不限于支付回购对价、办理注销手续以及与本次回购、注销股份有关的其他事宜。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银亿股份股

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银亿股份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5）个工

作日内书面通知宁波圣洲实施股份赠送方案。宁波圣洲应在收到银亿股份书面通

知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

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银亿股份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

东按照其持有的银亿股份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银

亿股份扣除宁波圣洲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由于本次业绩补偿方案涉及金额较大，业绩补偿承诺方宁波圣洲持有上市公

司股份存在股份质押情形，业绩补偿承诺方是否具备足够履约能力以及是否愿意

配合执行业绩补偿方案，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提请投资者关注业绩承诺方

无法及时履行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风险。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19-102）。 

（四）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动减持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披露《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

动减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0），发行人收到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控股”）的通知，自 2019 年 6 月 3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6

日收盘，银亿控股的银河证券信用账户累计发生被动减持 1,583,562 股。本次减



持前，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发行人股份 2,923,745,209 股（其中信用

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7,510,243股），占银亿股份股份总数的 72.59%。本次减持后，

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发行人股份 2,922,161,647 股（其中信用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65,926,681 股），占银亿股份股份总数的 72.55%。 

根据该公告，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直接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19-110）。 

（五）关于新增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披露《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部分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9），发行人于近日获悉公司下属子公司新增部

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事项，具体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账户类型 实际冻结金额 冻结原因 

1 
南京邦奇自动变速

箱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南

京营业部 
0120****0328 

一般结算账

户 
30,000,000 

南京邦奇与扬州凯翔精

铸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涉及诉讼金额

66,514,275.44 元 

2 
南昌市银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

行南昌县支

行 

1401****2356 
一般结算账

户 
2,148,645.67 

通过银行账户网银查询

的方式获悉公司银行帐

号被冻结事宜 

3 
慈溪恒康投资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宁

波慈溪周巷

支行 

3987****1582 
一般结算账

户 
17,456.89 

慈溪恒康与上海诺鼎房

海房产经济公司代理销

售合同纠纷，涉及诉讼

金额为 1,173,680 元 

合计 32,166,102.56  

根据该公告，银亿股份仍可通过未被冻结的银行账户经营收支各类业务款项，

能有效保障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稳定。因此，上述银行账户被冻结未对发行人整

体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19-109）。 

（六）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披露《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11），近日发行人收到《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涉



诉资料，系公司与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一起公司债券交易纠纷案件，现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起案件。诉讼请求为“（1）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向原

告支付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以下简称“15银亿 01”）本金人民币 20,000,000 元；（2）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以人民币 20,000,00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7.28%计算，

自 2018 年 12 月 25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并暂计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计

为 630,268.49 元；（3）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兑付回收款的违约金，

以人民币 20,000,000 元为基数，按日息万分之一计算，自 2018 年 12 月 25 日起

计算至实际清偿日止，并暂计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计为 316,000 元；（4）请求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和保全费用；（5）请求判令被告承担原告律师费

用 400,000 元。” 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最终判决结果对发行人本期利润或后

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该公告，截至 2019 年 6 月 11 日，发行人作为原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

共计 19 笔，涉及金额 41,902,560.53 元，发行人作为被告的未决小额诉讼案件共

计 15 笔，涉及金额 46,521,609.16 元。前述案件主要系房地产业务相关的买卖合

同、租赁合同常规纠纷。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19-111）。 

（七）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2019 年 5 月 31 日发行人披露《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19-095），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

股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共计 224,777.59 万元。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

银亿控股及其关联方已偿还占用资金 14,000 万元港币（折合人民币 12,305.86 万

元)及 3,100.00 万元人民币，资金占用余额为人民币 209,371.73 万元。 

2018 年以来，汽车市场下滑，导致比利时邦奇公司库存和应收款周转时间

增长，流动资金趋于紧张。同时，比利时邦奇公司因欧元 3.495 亿元的银团贷款

（折合人民币 27.43 亿元）财务指标未达到借款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相关银行按

照借款协议条款有权要求比利时邦奇公司偿还上述借款。为保证比利时邦奇公司

经营的稳定性，本次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偿还的人民币 3,100 万元已划至比利时

邦奇公司并继续用于其生产经营，同时用以满足银团贷款的部分要求。2019 年 5



月 23 日偿还的港币 14,000 万元为公司对比利时邦奇公司的借款，而不是银亿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其的借款。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19-095）。 

（八）新增债务到期未能清偿的公告 

2019 年 5 月 31 日，银亿股份披露了《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债务到期

未能清偿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7），披露了公司新增三笔到期未清偿债务

情况，具体如下： 

序号 借款单位 债权单位 金额（万元） 到期日 记账科目 

1 

银亿股份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00 2019/5/30 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 

2 
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份

有限公司 
3,750.00 2019/5/13 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 

3 富田置业 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970.00 2019/4/2 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 

合 计 34,720.00 - - 

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发行人到期未清偿债务合计为 278,037.32 万元，其

中，应付稠州银行宁波分行的 13,486.98 万元到期未清偿债务，公司已与其达成

和解并计划进行展期，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8 日的《公司及子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9）。 

根据发行人公告，公司目前正在积极与相关各方债权人进行沟通，协商妥善

的解决办法，努力达成债务和解方案，同时全力筹措偿债资金。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尚未获知上述三笔到期末清偿债务被起诉情形。 

公司可能会因逾期债务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冻结等事

项，也可能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可能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一

定影响，增加公司财务费用，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影响。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19-097）。 

（九）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动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4 日，银亿股份披露了《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

股份被动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9），2019 年 6 月 1 日，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银亿控股的通知，截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银亿控股银河证券信用

账户被动减持期限届满，被动减持计划实施完成。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其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1、股东本次被动减持计划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

股） 

减持股份数量

（股） 

成交金额 （万

元） 

占总股本比

例(%) 

银亿

控股 

集中

竞价 

2019 年 3 月 5 日[注] 

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 
4.2215 38,760,659 16,362.77 0.96 

注：2019 年 3 月 5 日，本次被动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为 1,914,659 股，未包括当日前次被动

减持计划的减持股份数 31,618 股。 

2、被动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账户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银亿控股 
无限售流

通股 

普通账户 716,303,413 17.78 716,303,413 17.78 

信用账户 90,745,602 2.25 51,984,943 1.29 

合计 807,049,015 20.04 768,288,356 19.07 

本次减持前，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2,962,505,868 股（其

中：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06,270,902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73.55%。 

本次减持后，银亿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2,923,745,209 股（其

中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67,510,243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72.59%。 

根据发行人公告，本次股票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直

接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目前，银亿控股正在积极与金融机构

进行沟通，并拟通过筹措资金、追加保证金或抵押物等相关措施防范被动减持的

风险，并已获得金融机构支持，但不排除在协商和解决过程中所持公司股份出现

被动减持的情形。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19-099）。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

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招商证券作为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招商证券后续将继续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有关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持续关注发行人本次事件的进展情况，

同时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就上述事项提示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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